
本版问题由特约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崔瑶律师 王唯贤律师回答， 仅供参考。 金勇 整理

主持人语

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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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借钱答应感谢费
借款协议中如何界定

我一朋友向我借 100 万元， 借款周期 19

个月。 除了每个月支付 0.6%的月利息外， 借

款期限到期后， 借款人承诺向我还款本金加

感谢费用一起是 130 万元。 我在起草这个借

款协议时， 这笔 30 万元的感谢费用， 应该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约定， 才能让这份借款协

议合法有效？ 王先生

【解答】

王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

借款， 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由

此可见， 正常情况下借款合同仅涉及本金和

利息两部分金额， 其中利息是基于对出借人

出借资金所获得的报酬， 您可以将其理解

为， 出借人为借款人排忧解难提供资金周转

的一种感谢费用。 那么这笔具有“感谢” 性

质的利息约定多少是合法的？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

年利率 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

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

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 超过部分

的利息约定无效。 由此可见， 利息约定在

24%以内的年利率， 是可以得到法律保护的，

在 24%-36%之间的年利率， 只要借款人愿意

支付， 出借人也是可以合法收取的， 只有年

利率超过 36%以上部分的利息才不受法律保

护。 据此， 您可以根据这个规定， 结合借款

人愿意给您的报酬， 就利息的计算方式重新

协商。

农村房子无产权证
买家翻盖是否违建

没有房产证的农村房子卖了以后， 宅基

地证在原房主手里。 买家是和第二任房主签

的房屋买卖协议， 协议中没有第一任房主的

签名， 买家也没有找第一任房主办理房产证

和过户。 原房屋被买家拆掉翻盖， 但翻盖时

没有取得审批， 请问买家翻盖的房屋是违建

吗？ 相关法律纠纷该如何处理？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 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

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有权

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宅

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行使和转让， 适用土地

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由此可知，

对于宅基地的使用， 只有使用权人才依法享

有权利， 现买家未经合法转让手续， 不是宅

基地的使用人， 无权对宅基地进行翻建。 此

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规

定： “在乡、 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

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 由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 “在乡、 村庄规

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的， 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

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可以拆除。” 据此， 房

屋买家将面临被拆除及恢复原状的风险。

购房承诺有花园
开发商擅改标准

购房合同中的补充协议页上没有二维条

码， 上面是关于房屋花园的约定 （业主拥有

大约 220 平米花园的使用权， 面积允许有正

负 3%的误差）。 现在开发商逾期 10 个月没有

交房， 还修改了部分小区规划， 而小区因存

在很多问题， 至今没有验收合格。 小区内有

别墅、 单元房， 开发商现在将别墅的花园面

积当成小区的公共绿化面积验收。 我买的房

子属于别墅型， 花园说没就没了。 请问这种

情况我该如何应对？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

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

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 受法律保护。” “合

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现

您与开发商自愿签订购房合同及补充协议，

该合同合法有效， 双方应根据主合同及补充

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现开发商不但违

反了主合同约定， 逾期 10 个多月尚未交付

房屋， 还擅自更改规划， 客观上已不可能按

补充协议约定交付 220 平米的花园， 其行为

构成违约。 若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已构成购房

合同中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 您可选择是否

主张合同解除。 但若购房合同未约定合同解

除条件， 根据您叙述， 由于至今房屋未能竣

工验收合格， 且客观上补充协议约定的花园

无法交付， 您可依法催告后以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为由主张法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购房合

同。

楼上长期制造噪音
不堪其扰如何维权

楼上邻居长期制造噪音骚扰， 影响我的

正常生活， 他们天天走路震楼、 摔门、 往地

上砸东西、 剁菜， 噪声特别大， 还有大晚上

唱歌， 半夜三更电视声音太大， 凌晨三四点

往地上摔东西等等。 我曾经用棍子捣天花板

反击过一段时间， 但是没有效果， 只能天天

戴耳机以防被他们吵到， 不然睡个觉都不安

稳， 工作都不能专心， 长期以来睡觉从来没

有自然醒过， 都是被楼上吵醒的。 我想通过

法律手段来应对 ， 但不知道该如何固定证

据， 该如何才能告赢他们？

郑先生

【解答】

郑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 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

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现楼上邻居

引发的噪音， 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您有权向

人民法院起诉维权。 对于具体的客观事实，

您可以通过向其他周边邻居取证、 向居委会

物业反映情况请求协调处理、 噪音鉴定以及

直接与楼上邻居对话等方式固定有关证据。

为了保证客观证据的取得具有合法性、 有效

性， 建议您向当地律师请求帮助， 相信将专

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做， 会为您的维权助

力。

疫情期间租期到期
房东要求增加房租

疫情期间租房合同到期， 我和房东电话

联系， 对方说疫情期间情况特殊， 晚点搬走

没关系， 因为找新的房源正好也不是太顺利，

我推迟了近 20 天才搬走 。 当时只是口头约

定， 我也没有录音。 事后退房时， 房东要我

多交一个月房租， 否则拒绝退租房押金。 请

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丛女士

【解答】

丛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租赁期间届满， 承租人继续

使用租赁物， 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 原租

赁合同继续有效， 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根

据您所述， 您的租房合同到期， 您与房东电

话联系， 双方就疫情期间的续租达成一致，

但未约定续租期限， 故原租赁合同仍对你们

双方有效， 只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在不定

期的续租期间， 您有权随时解除租赁合同，

并按实际租赁天数支付房租。 现您续租了 20

多天， 双方应就实际租赁的天数结算租金，

房东要您交一个月房租否则拒绝退还租金的

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您有权拒绝。

旅行泡汤联系人“消失”

退款无果消费者维权难

【律师说法】

对于罗女士的遭遇，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阿丽作为旅游公司

的经办人， 与罗女士联系沟通旅游事宜， 为罗

女士办理签证、 购买机票， 这些事实可以通过

交付旅游公司定金、 签证的代办公司等客观事

实材料显示。 虽然罗女士与旅游公司没有签订

协议， 但是与阿丽的微信以及支付的定金可以

证明罗女士与旅游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旅

游服务合同关系。

罗女士担心无法联系阿丽， 与旅游公司之

间又未签订协议， 如向旅游公司主张退款， 应

如何举证呢？ 崔瑶律师表示， 罗女士需要准备、

固定一些证据。 首先是对方的身份， 是否有该

公司代办签证的授权， 罗女士支付定金的公司

名称； 其次， 对于证明客观事实的材料， 可通

过阿丽的名片、 邮件后缀名、 与阿丽聊天记录

内容与支付定金、 购买机票、 代办签证之间相

互印证。 在取得有关证据并明确对方身份的前

提下， 即便对方失联， 罗女士也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 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与旅游公司之间的

事实合同关系， 同时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

关系， 并主张退款。

崔瑶律师认为， 鉴于罗女士的主张系因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不可抗力导致旅游服务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规定，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 履行辅助人已

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 影响旅游

行程的， 如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旅行社和旅

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的， 组团社应

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

可退还的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事由】

新冠疫情给大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计划好的出行几乎都无奈取消， 罗女士 2 月初

想去越南旅游的计划也就这样泡了汤。 机票款

付了， 旅游定金、 签证费也交了， 既然出行已

不可能， 钱能退吗？

罗女士告诉记者， 她当初一直是和某旅游

公司员工阿丽 （化名） 联系的， 在对方的帮助

下， 机票出了， 签证也拿到了， 可联系对方退

款的时候却非常不顺利。 2 月底的时候， 阿丽

微信上告知罗女士， “涉及 1月 31日到 2 月 29

日期间出发的单机票都可以无损退 (已经支付

的机票款， 年后上班再退）”。 3 月中旬阿丽又

回复罗女士称， “定金一年内有效， 从疫情结

束开始算， 如果你和朋友还是想退也可以， 只

能等到公司开工， 财务上班了才能退给你。” 没

想到的是， 3 月底， 阿丽失联了， 手机停机，

微信也不回。 这下， 罗女士彻底懵了。

罗女士表示， 除了当初定金是付给旅游公

司外， 自己与旅游公司其他部门及人员都没有

任何联系， 最关键的是， 当初阿丽说是到了越

南再签订旅游合同并付清全款。 没有旅游合同，

罗女士该如何维权呢？

□记者 金勇

罗女士原定今年 2 月初去越南旅游， 买好

机票， 交了旅游定金。 但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

罗女士的旅游计划， 更让她糟心的是， 旅游公

司在退款问题上扯起了皮。 此前一直代表公司
与罗女士联系的员工也突然失联， 此前的种种

承诺完全无法落实。 罗女士当初只是交了定金
给旅游公司， 还没有和该公司签订旅游合同 ，

该如何维权， 罗女士心里有点没底。

针对罗女士的遭遇， 律师分析认为， 旅游

公司的经办人与罗女士联系沟通旅游事宜， 协
助办理签证、 购买机票， 这些事实可以通过交

付旅游公司定金、 签证的代办公司等客观事实

材料显示。 虽然与旅游公司没有签订协议， 但

是罗女士与经办人的微信以及支付的定金可以
证明她与旅游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旅游服

务合同关系。 罗女士可以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与

旅游公司之间的事实合同关系， 同时请求解除

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 并主张退款。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规定， 因不可抗力或者
旅行社、 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

避免的事件， 影响旅游行程的， 如合同不能继

续履行的， 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 。

合同解除的， 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
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 将余

款退还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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